南京大学考古专业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0年版）

学科门类：历史学        一级学科：考古学        专业代码：0601

一、学科介绍

    考古学是南京大学传统特色学科，是1972年国家定点建立的长江下游考古人才培养基地，2015 年成立考古文物系。全系设有考古学、考古学（文物鉴定）两个本科专业方向，有考古学博士点，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2个硕士点，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

本学科是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 B+级序列，2020年3月发布的QS第十次世界大学学科排名中，在国内高校同类学科中排名第二。学科现有教授10人，副教授6人，讲师6人，有7位教师有国家考古领队资格证书，具有团体领队资质，教学和研究方向涵盖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考古等方向，是目前国内高校断代考古最齐全的院校之一，形成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突出的科研特色。充分利用学科自身优势和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教学中心(江苏省文物局重点文物科研基地)、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所、南京历史文化研究所、考古实习基地、南京大学博物馆（考古艺术博物馆）等众多科研和教学平台，承担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纵向课题和服务地方的大量横向研究项目，既满足教学和科研需要，又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在长江中下游史前文化研究、夏商周时期边疆地区和南方青铜文化研究、六朝考古与历史研究、陶瓷考古、建筑考古、明清南京城市考古、文化遗产保护、文物鉴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考古和科技考古等领域成绩突出，特色鲜明。

二、培养目标

培养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求的、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良好、情操高尚、学风优良，具有深厚的家国情怀、严谨的科学态度、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创新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国史高层次专业人才。
博士学位获得者应系统掌握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具备深厚和坚实的专业基础和扎实的史学功底，了解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最新学术动态，学术思想活跃，能独立承担与本学科相关的研究课题和教学工作。学位论文的选题要具有原创性及较强的理论创新意识。研究结论应力求突破性、创新性，体现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三、主要研究方向 

本专业主要研究方向：（1）史前考古；（2）历史时期考古；（3）文化遗产；（4）文物鉴定；（5）外国考古。

四、修业年限
普通博士生基本修业年限为四年，最长修业年限为八年。
五、培养方式

（1）导师要做到科学选才，规范招生。博士研究生在招生录取时明确导师，由导师负责成立指导小组，制定培养计划。导师和指导小组负责培养工作。切实落实导师作为论文学术质量把关的第一责任人作用，每周用于指导博士研究生的时间不得少于2小时。
（2）公共课（外语和政治）以讲授为主，辅以自学。基础课和专业课实行讲授、自学和讨论相结合的方法，重在传授专业理论、方法和知识，指导独立研究。要求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广泛阅读与专业方向相关的文献、考古报告和论著。
（3）提倡研究生选修跨专业课程，拓宽知识面，进行学科的交叉研究。支持博士研究生参加境内外举办的高水平学术会议或学术交流活动。
（4）在学习阶段至少应参加一次专业性学术会议，并在会议上报告所提交论文，至少参加一次田野考古等实践性研究活动。
（5）研究生德育及思想工作由学科研究生德育教育小组、导师和辅导员负责。切实发挥导师在立德树人中的第一责任人作用，全面强化对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价值观引导工作，与思政和学工教师共同完成博士研究生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

六、课程设置与修读要求
（一）课程设置
1、公共课

（1）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博士英语

2、专业通修课

（1）考古学研究专题
（2）专业外语（翻译）
3、导师专业方向课程

4、其他导师专业方向课程

（二）修读要求
普通博士研究生需至少修读6门学位课程，包括公共课2门，专业通修课程2门，导师讲授的专业方向课程（仅限1门），其他导师讲授的专业方向课程1门，所有课程学习一般应在入学后１年内完成。

本科、硕士研究生皆为非考古专业者应补修硕士研究生“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或由导师指定的一门硕士研究生专业通修课程。

外国来华留学博士生课程依据《南京大学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培养与管理规定（暂行）》执行，专业课修读专业通修课考古专业研究、导师方向课程1门、其他导师专业方向课程1门。

七、质量监控与学业流程

本专业博士生实行过程化管理。在全部学业流程中共设如下主要环节，加强质量监控。

1.制定培养计划。入学第２个月内，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制定个人培养计划和学位论文计划。

2.资格考核。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开题前，需参加资格考试，时间为入学后第三学期。由学院组织相关专家学者成立考核小组，对研究生在第一学年的课程修读、学术成长、科研实践及其它表现进行检查和考核。考核小组本着公正、求实的原则对研究生做出综合评价，评定成绩。考核通过者可以进行学位论文开题与撰写。考核不合格者，可在下一学年第一学期再次进行考核。博士研究生前六年内有三次资格考核机会，对学习确有困难、三次考核不通过者，进行劝退或作肄业处理。
 3．开题报告。第二学年第二学期，由导师和指导小组组织论文开题报告会，重点考核论文选题的价值、研究计划、研究基础、文献资料准备等内容。博士学位论文开题在博士资格考核之后举行，开题报告参照课程管理模式，计算成绩（百分制），并记入学习档案。

4．论文进展检查。博士论文选题确定后，研究生应拟定写作计划，明确各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该计划经导师审定后报系学位委员会评议，通过后报研究生院备案。博士研究生在学位论文写作过程中，应定期向导师做阶段工作报告，并争取写成专题论文公开发表。

5.论文预答辩。学位论文完成后，须在提交盲审进行预答辩。由导师组织专家对提交预答辩的论文进行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通过预答辩的学生根据预答辩老师的建议对论文进行再次修改、完善后，提交盲审。

6.论文答辩，包括送审和答辩两项工作。论文送审由院研究生办公室、教育部评估中心完成。送审合格之后才能申请答辩。答辩由院研究生办公室、导师负责，非涉密论文应按学校规定的流程进行公开答辩。答辩论文需提前一周送交答辩老师。通过答辩的研究生需根据答辩老师的建议对论文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最后提交论文，申请学位。

八、学籍预警机制

为提醒和敦促研究生在规定年限内完成学业，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研究生给予学籍预警：

（1）一级预警：博士第5学年第一学期期末，博士资格考核未通过。

（2）二级预警：博士第7学年第一学期期末，仍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3）三级预警：博士第8学年第一学期期末，仍未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九、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本专业学位论文的完成共包括确定研究选题、制定写作计划、完成学术综述、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论文预审、论文送审、论文答辩等环节，各环节时间安排见学业流程相关规定。

论文选题力求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应该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且有学术性和创新性。论文写作计划需送校研究生院备案。

博士生在完成论文过程中，应定期作出阶段性成果。

博士论文完成后，论文进行预答辩，通过预答辩、盲审合格的论文方可进行正式答辩。

本专业论文答辩出涉密论文外全部公开公开答辩。

十、论文答辩和学位授予

学位论文原则上一律实行盲审，盲审通过者方可进入论文答辩阶段。特殊情况由学院组织送审的，根据学校和学院相关规定执行，送审时需邀请5-7位同行专家评阅，其中至少有2位是外单位的专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后，方可组织答辩。

答辩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外单位正高职称以上的专家不少于2人。答辩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之内、六个月之后经修改完善之后，重新答辩一次。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进入申请学位阶段，申请学位之前，博士研究生必须发表CSSCI或相应等级学术论文2篇（具体刊发要求由历史学院学术委员会制定细则另行公布）。历史学院学位委员会根据学校和学院相关规进行资格定审查，决定是否申请授予学位；由校学位委员会及学位分委员会根据国家及学校相关规定作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十一、硕博连读
    本专业硕士中期考核优秀并有学术论文发表，可向专业申请硕博连读，鉴于专业培养需要，硕博连读生增加硕士论文要求。

十二、附则
（1）本方案未尽事宜由考古学学科点、历史学院学位分委员会负责解释。

（2）本方案从2020级博士研究生开始实施。



